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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解決全球少量作物用藥問題，美國農業部、美國環保署與 IR-4 計

畫自 2007 年起，每 4-5 年舉辦 1 次「全球少量作物高峰會議」。邀請各國

政府機關、農業研究單位、農企業及跨國農藥公司等人員，進行研討及交

換心得。俾使全球各國及各組織對於「少量作物」能有共同的認識，並討

論國際間農藥殘留試驗法規要件及相關資料取得之調和、國際上對於少量

作物之殘留安全容許量資料之訂定程序及共享途徑，及依取食風險訂立作

物分群的方式，並支援各國發展及建立更進一步的殘留量訂定計畫。本次

「第 3 屆全球少量作物高峰會議」 (The Third Global Minor Use Summit，

GMUS-3) 會議係由加拿大衛生部有害生物管理局  (Health Canada 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 主辦，並與美國農業部、美國環保署與 IR-4

計畫合作，於 2017 年 10 月 1 日至 5 日在加拿大魁北克省蒙特婁市辦理。

藉由本局參與此次會議，可瞭解國際間農藥使用、農藥殘留安全容許量標

準及國際調和之情形，並與與會專家學者交換意見及收集資料，俾供作為

我國農藥管理制度及實務運作之參考，並健全我國農藥產業之發展，及強

化我國農產品之農藥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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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作物種類多樣化，病蟲害種類複雜，以往採一種藥劑對應一

種作物及一種有害生物方式之農藥登記制度，已不敷現行多樣化的農

業生產使用。而「少量作物」，在國際上是指非主要作物或種植面積較

小的作物，因該類作物經濟重要性低，致發生病蟲害時農藥業者基於

市場考量，申請登記意願不高，造成核准登記藥劑不足，致使農民施

用農藥時面臨無藥可用，或自行使用未登記之農藥，既違反農藥使用

規定，也影響農產品食用安全。1963 年美國州立農業研究所 (SAES) 創

立 IR-4 (Inter-Regional Research Project Number 4) 計畫，提供美國農業部 

(USDA) 解決「少量作物用藥問題」之方法。 

此外，為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國際間對國產及進口農產品之農

藥殘留均依法訂有安全容許量而進行管制。由於各國間不同之作物病

蟲害與登記農藥種類、地理環境及國民飲食習慣等，致使國與國之間

農藥殘留安全標準有所差異，並進而影響國際間雙方農產品貿易之進

行。又因我國非聯合國或世界衛生組織之會員國，故 WHO/FAO 之 CODEX

之容許量訂定過程中我國無法全程參與，適時提出與我國切身相關之

藥劑及取食量高之國產農產品種類之殘留標準訂定案，故現行許多

Codex 之容許量標準無法涵蓋我國之需求。但各國對於「少量作物」定

義及作物的分群有不同的標準，而此「少量作物」在農藥的使用登記

制度及殘留安全容許量 (MRLs) 的訂定上亦有不同的策略。為使各國可

以共同解決前述的問題，聯合國糧農組織、美國農部及美國環保署前

於 2007 年 12 月 3 日至 7 日在義大利羅馬舉辦「第 1 屆全球少量作物論

壇」，希望可以藉由研討會的方式，邀請各國政府機關、農業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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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企業及跨國農藥公司等人員，進行研討，交換心得，本局亦有派員

參與，並有效獲取許多有關少量作物及作物分群的寶貴經驗，並應用

於後續農藥管理相關法規之制定。 

針對此問題，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以下簡稱本局) 改變過去

每年均以公務預算進行田間藥劑篩選試驗，而於 2008 年起即開始著手

研擬合理化擴大農藥之延伸使用範圍措施，研擬以作物類群方式擴大

農藥使用方法來增加推薦藥劑，並於 2009 年 3 月 31 日發布修正「農藥

田間試驗準則」，以及公告「農藥延伸使用範圍之群組化作物或有害生

物種類、代表性使用範圍及其實施方式」規定。由於此項制度之推動，

不僅可同時兼顧植物保護需求及農產品衛生安全，更可有效解決農民

無藥可用的難題。惟田間疫情管理與農藥使用，關係到作物取食量、

農藥使用與藥劑安全性等問題，在在與我國植物防疫檢疫施政，甚至

國際貿易息息相關。 

「第 2 屆全球少量作物高峰會議」於 2012 年同樣於義大利羅馬 FAO

舉辦，惟該次會議因受時任 FAO 秘書處之中國大陸以技術性干擾，故

臺灣代表無法出席，僅能從會後與網路上之資料追蹤該次會議之辦理

情形及相關決議。而本局 2014 年則已派員至 IR-4 計畫之總部研習，藉

由實際參與美國 IR-4 計畫，加入其工作團隊，實習相關田間試驗規劃、

作物分群架構，瞭解其組織架構、內部運作機制及與國際組織之溝通

聯繫技巧，並吸取 IR-4 計畫操作之經驗，參與該計畫有關少量作物之

管理，以及如何在農民-農藥生產業者-政府組織等三方間取得協調等經

驗，作為我國植物防疫作為及消費者食品安全保護之參考。 

本次「第 3 屆全球少量作物高峰會議」 (The Third Global Min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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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GMUS-3) 係由加拿大衛生部有害生物管理局 (Health Canada 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 主辦，並與美國農業部、美國環保署與 IR-4

計畫合作，於 2017 年 10 月 1 日至 5 日在加拿大魁北克省蒙特婁市辦理 

(包含 1 天參訪加拿大園藝作物的田間生產行程)。討論內容則包含了盤

點近 5 年來各國針對少量作物的解決方案、農藥殘留標準之訂定情形、

對農藥業者的鼓勵措施、各國間的相互合作等，並將著重於政策制定

上，幫助世界各地的少量作物種植者獲得更安全和現代的工具來生產

作物，並促進國家間的貿易。 

 

貳、行程 

一、期間：106 年 9 月 29 日至 106 年 10 月 7 日，共計 9 天。 

二、行程概要如下： 

時  間 行  程  內  容 

09 月 29 日- 

09 月 30 日 

啟程 (台北→加拿大蒙特婁市)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  (BR 

10)，經加拿大溫哥華 (Vancouver) 轉乘加拿大航

空公司班機  (AC 308) 至加拿大蒙特婁市 

(Montreal)，並自行前往旅館。 

10 月 01 日- 

10 月 04 日 

加拿大蒙特婁市 

參加第 3 屆全球少量作物高峰論壇-正式會議。 

10 月 05 日 
加拿大蒙特婁市 

參加第 3 屆全球少量作物高峰論壇-田間參訪。 

10 月 06 日 

返程 (加拿大蒙特婁市台北) 

自加拿大蒙特婁市搭乘加拿大航空公司班機 (AC 

311)，經加拿大溫哥華轉乘長榮航空班機 (BR 9) 

返回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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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行  程  內  容 

10 月 07 日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參、議程及內容 

本次會議於加拿大蒙特婁市伊莉莎白皇后飯店 (Hotel The Queen 

Elizabeth) 舉辦 (圖 1)，包含 4 天正式會議及 1 天田間參訪行程，詳細議

程請參考附件 1，參加人員約有 230 名來自各國政府農藥主管機關、植

物保護業者及農民生產團體等 (圖 2、圖 3、圖 4，名單詳如附件 2)，並

有 3 次分組討論，重要議題及內容簡述如下： 

◎會前附帶活動－少量作物與國際間短期攝食評估研析  (The IESTI 

Equations and Minor Crops)：International Estimated Short Term Intake (IESTI) 

(附件 3) 

為利本項會議於正式進行前能凝聚與會者之共識，主辦單位於

會前亦邀集工作坊介紹少量作物之國際間短期攝食估算 (International 

Estimated Short-Term Intake，簡稱 IESTI E)。由於在農藥殘留的風險評估

上，從早期側重慢性毒性漸漸移轉加入對於短期急性中毒的評估，

特別是針對敏感族群。急性參考劑量 (Acute Reference Dose，ARfD)，

係為在較短時間內，通過食品而攝入的農藥量不致引起健康損害的

劑量。ARfD 值通常大於 ADI 值。CCPR 爰建議在進行農藥的攝食暴

露風險評估時要以 ADI 評估農藥的慢性毒性；也要以 ARfD 來併同考

量急性毒性。而過去認為安全的的農藥，經過其他所累積數據的重

新評估，可能產生新的疑慮，進而需進行汰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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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並由 CCPR 電子工作小組介紹 Codex MRLs 訂定之依據與流

程：該工作小組主要任務為決定評估清單供 JMPR後續收集相關資料、

評估並作成報告，評估結果經徵詢無意見後，CCPR 即依據 JMPR 風

險評估結果，提供風險管理建議予 CAC，所面臨之挑戰為每年持續增

加評估數量及需求。JMPR (Joint Meeting of Pesticides Residue 簡稱 JMPR)

為 FAO 及 WHO 自 1963 年成立之專家委員會，其組成的均為 FAO 及

WHO 邀請的有關農藥毒理及殘留評估之專家，該等專家雲端或電話

會議進行獨立審查。WHO 分組將所評估之毒理資料每日可接受攝入

量 (ADI) 及急性參考劑量 (ARfD)；FAO 分組負責審查農藥使用方法、

物理化學特性、環境影響、動植物代謝、田間殘留消退試驗、殘留

分析方法及加工試驗資料，並據以評估殘留定義 (MRLs 及膳食評估)、

MRLs 與短期及長期攝食風險，所評估之 MRLs 係依據可反應農業操

作規範之田間殘留消退試驗數據，運用 OECD MRL 計算工具，並確保

提出 MRLs 所致暴露量低於 ADI 及 ARfD。 

◎開幕致詞： 

 Pest Management Centre (PMC，加拿大有害生物管理中心) Executive 

Director – Marcos Alvarez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AAFC，加拿大農業及農業食品

部) –Christiane Deslauriers, Director General, Coastal Reg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anch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美國農業部) – Robert Macke, 

Deputy Administrator, Office of Agreements and Scientific Affairs,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s (USDA-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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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pLife Canada/CropLife International –Pierre Petelle 

 FAO Opening Remarks – Baogen Gu (顧寶根，前中國大陸農藥檢定所

所長) 

 IR-4 Opening Remarks – Jerry Baron 

◎回顧第 2 屆會議之工作計畫及本屆會議之工作重點 – Dan Kunkel、

Marcos Alvarez (附件 4) 

◎第 2 屆會議後的能力建構  –Jason Sandahl (USDA-ARS) / Michael 

Braverman (IR-4) (附件 5-1、5-2)： 

 三項由標準暨貿易發展機構基金 (STDF) 所贊助計畫的進展和

產出 (Progress and outputs from the three Standards Trade Development 

Facility (STDF) capacity building projects)： 

 ASEAN – Ngan Chai Keong – Malaysia (附件 5-3) 

 Latin America – Adriana Castañeda –Colombia (附件 5-4) 

 Africa - Paul Osei-Fosu – Ghana (附件 5-5) 

【註：STDF 係由世界貿易組織 (WTO)、聯合國糧農組織 (FAO)、世界

衛生組織 (WHO)、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 及世界銀行 (WB) 於

2002 年共同倡議成立之夥伴關係及財務機制，旨在透過其設置之動

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 )資源分享

平台，協調並監督 SPS 相關之技術及財務援助，強化低度開發國家

及開發中國家之貿易能力。】 

◎Minor Use 計畫及其他地區 Minor Use 計畫之開發 (包括建立此類計畫

的模式和資金)： 

 已建立的 Minor Use 計畫 – 我們如何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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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美視角 – Jerry Baron (IR-4) / Marcos Alvarez (AAFC) (附件 6-1) 

 歐盟視角- Jeroen Meeussen (EU Minor Uses Coordination Facility) 

(附件 6-2) 

 新興 Minor Use 計畫 – Which paths are being taken? 

 Minor Uses 在巴西 – Carlos Alexander Gomes (Brazilian Health 

Regulatory Agency) (附件 6-3) 

 澳洲 Minor Use – Kevin Bodnaruk (Grain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附件 6-4) 

◎全球調和成果 – Dan Kunkel (IR-4) 

 Codex 及 OECD 現況更新 – Xavier Sarda (電子工作小組主席 

(electric Working Group，eWG)) (附件 7-1) 

 農藥殘留專家工作小組簡要概述 2015年食品法典委員會農藥

殘留委員會 (Codex Committee on Pesticide Residue，CCPR) 於

Minor Use 之最終報告 

 OECD 農藥殘留專家工作小組指導文件之更新與進展 

 農藥殘留專家會議 (Joint FAO/WHO Meeting of Pesticide Residue，

JMPR) 工作計畫 – Ian Reichstein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附件 7-2) 

 Codex 作物分群現況 – Bill Barney (IR-4) (附件 7-3) 

 WTO SPS 委員會於農藥殘留容許量標準之最新工作  – Julia 

Doherty (USTR for Agricultural Affairs) (附件 7-4) 

 國際農產品-食品網路對於農藥殘留容許量標準之努力 – Gord 

Kurbis (Market Access and Trade Policy, Pulse Canada) (附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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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視角：法規的現狀與未來– Janet Collins and Rebecca Lee 

 歐盟: Klaus Berend (Health and Food Safety,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Jeroen Meeussen (EU Minor Uses Coordination Facility) (附件 8-1) 

 北美: Peter Chan and Rick Keigwin (PMRA Health Canada) (附件 8-2) 

 亞洲: Panpilad Saikaew (National Bureau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and 

Food Standards, Thailand) (附件 8-3) 

 非洲: Lucy Namu (Kenya Plant Health Inspectorate Service) (附件 8-4) 

 拉丁美洲: Daniel Mazzarella (National Animal Health and Agri-food Quality 

Service, Argentina) (附件 8-5) 

◎植物保護業者視角：成功，挑戰和機遇 – Luc Peeters and Alan Norden 

 從 GMUS-2 到 GMUS-3–Philip Brindle (CropLife International) (附件

9-1) 

 業界於少量作物之登記概況  – Jessica Christiansen (CropLife 

International) (附件 9-2) 

 東非共同體於調和農藥法規體系上之努力：區域解決方案的模式

方法 - Jason Sandahl (USDA-FAS) (附件 9-3) 

 農藥製造業者的能力建構經驗 – Carmen Tiu (Dow AgroScience) (附

件 9-4) 

 生物農藥：法規障礙和常見誤解 – Nina Wilson (Biological Products 

Industry Alliance，BPIA) (附件 9-5) 

 快速發展中的生物農藥產業和相關貿易的動態– David Cary 

(International Biocontrol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IBMA) (附件 9-5) 

 少量使用：以區域的視角來看全球觀點 – David Wright (EngageA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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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6) 

◎區域種植業者所面臨的挑戰和參與：實現當前和未來的機遇 – Peter 

Chan and Javier Fernández 

 North America: Jim Cranney (California Citrus Quality Council) / Rebecca 

Lee (Canadian Horticultural Council) (附件 10-1、10-2) 

 Asia: Amy Nguyen ( Dragonberry Produce) (附件 10-3) 

 Europe: Luc Peeters (COPA-COGECA, BelOrta) (附件 10-4) 

 Africa: Kelvin Remen Swai (Tanzania Horticultural Association，TAHA) (附

件 10-5) 

 Latin America: Chilean Grower perspectives – Eduardo Aylwin (Chilean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Agency) (附件 10-6) 

 Oceania: Jodi Pedrana (Hort Innovation Australia) (附件 10-7) 

 Grower consultants perspective: How Growers Face the MRL Challenge – 

Matt Lantz (Bryant Christie INC.) / Caroline Harris (Exponent International 

Ltd.) (附件 10-8) 

◎分組討論：(由大會將參加者預先區分為 6 個小組，每個小組討論不

同的主題，並由大會彙整相關結論) (圖 5) 

 第 1 次討論重點 (以法規管理的角度來看)： 

關鍵政策、全球化農藥殘留量資料、業者及調和工作的激勵

措施與溝通、在法規審查面需要合作的關鍵技術和政策、法規管

理者、業者及試驗單位的能力需求為何?  

 第 2 次討論重點 (以農藥業者的角度來看)： 

考慮推動更多的全球化農藥殘留量資料、其他對於產業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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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少量使用的激勵措施、全球化農藥殘留量資料試驗的能力建

構。 

 第 3 次討論重點 (以生產者的角度來看)： 

數據資料庫，種植者的挑戰，農藥殘留容許量標準與病蟲害

防治產品之使用，相互溝通 

 分組討論所提出的建議如下： 

範疇 建議事項 

相互合作 1. 廣邀來自各地區 Minor Use 夥伴，參與年度會議和

研討會，並於全球性的活動和即將舉行的活動中

交流。 

2. 在本屆會議中要確定各種作物田間試驗的優先以

達到延伸使用及少量使用的需求： 

(1) 促進國家法規主管部門的同步審查。 

(2) 共享國家之間的數據和研究評論，以促進相互

承。 

(3) 業界可以針對延伸使用及少量使用進行同時申

請。 

農藥殘留容

許量標準 

(MRLs) 

1. 審查並公佈免除MRLs的物質清單 (如生物農藥和

無毒物質的化合物)。 

2. 推動全球採用 APEC 程序，以建立包括 Codex 在內

的 MRLs。 

鼓勵措施 收集現有對註冊於少量作物的獎勵措施，並鼓勵其

他國家進一步採用或擴大實施。 

作物分群 請 FAO 針對糧食和動物飼料的分類，以及作物分群

的代表作物及延伸使用提出指引，以作為國際標準。 

相互溝通 1. 尋求全球 MRL 數據庫可供公開獲取的機制。 

2. 通過社交媒體等機制探索和拓展交流工具。 

3. 藉由擴大 EU Minor Use 數據庫 (EUMUDA)，以維護

優先清單，數據持有者以及各國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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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 Minor Use 協調委員會。 

5. 增加每年面對面的機會 (如擴大全球性會議及活

動)。 

能力建構 根據 GMUS 3 會議中所確定的項目，制定一份關於能

力建構需求的白皮書。 

法規評估 1. 善用 OECD 的指導文件並探詢 FAO 的採用情況。 

2. 針對非糧食作物的藥效及殘留試驗數據，開發國

際性作物分群方案。 

3. 請 OECD 農藥殘留化學專家小組 (Expert Group 

on. Pesticide Residue Chemistry，RCEG) 考慮將作物

分群的田間試驗的原則納入歐盟田間試驗指南。 

4. 檢視小宗作物的各種定義，並確定共同點和差異。 

◎研擬及報告「前進 «Going Forward»」工作計畫 – Marcos Alvarez, Dan 

Kunkel 

◎全球少量使用農藥殘留標準試驗優先順序設定 workshop – Jim Chaput 

◎參訪加拿大魁北克省農業生產 - Luc Urbain 

 Ferme hotte et van winden inc. (農場)  

 大規模釋放玉米螟卵寄生蜂之防治工作： 

加拿大推廣以天敵進行防治工作，有業者生產玉米螟卵

寄生蜂之卵片，可供農民手動懸掛於玉米田 (與臺灣類似作

法)。另因應許多玉米田的面積廣大且植株高度難以進入，亦

研發以無人載具投放含有玉米螟卵寄生蜂卵粒的白色球體，

以省工省時，該球體為環保材質，可於田間自然分解，避免

污染 (圖 6、圖 7)。 

 大規模釋放不孕性洋蔥地種蠅 (Delia antiqua) 之防治工作： 

洋蔥地種蠅為加拿大魁北克地區重要的洋蔥害蟲，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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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農藥陶斯松來防治，但因會污染該地區的地表水及作物

生產，所以研發以不孕性的技術來防治洋蔥地種蠅 (圖 8、圖

9)，施放方式與臺灣早期釋放不孕性東方果實蠅類似，將不

孕個體置於紙袋內，以人工的方式灑佈於田間。此項技術經

由 7 年的研發，於 2011 年開始釋放，迄今 6 年期間，防治面

積由140公頃增加至630公頃，每年釋放約1-2千萬隻的個體。

而近 5 年來因為野生族群密度的降低，不孕性個體釋放的數

量已減少了 90%，且也減少陶斯松污染水體的情形 (從 2006

年水體中檢出最大濃度為 2.2 μg/L 降至 2014 年 0.05 μg/L)。 

 利用收集空中孢子來偵察區域性空氣傳播植物病害： 

以往田間植物病害多以直接觀察田間發病密度及狀態，

來預測期流行病學，但往往會受到田間病害發生的空間及分

布情形而有所限制。業者於 15 年前研發了區域性空氣傳播病

害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來改善由 

Botrytis squamosa 所引起的洋蔥灰黴病。藉由收集空中病原菌

孢子的密度，預測病害發生並減少殺菌劑使用約 25%，並可

推廣至防治其他洋蔥病害使用 (如露菌病及 stemphylium leaf 

blight) (圖 10)。 

 參訪結球萵苣現場採收工作： 

參訪時已為結球萵苣的採收末期，結球萵苣係以人工採

收，剝除下位葉及有損傷的部位後，經藥劑初步處理 (應為

保鮮劑) 再自動化包裝上市 (圖 11、圖 12)。 

 AAFC Saint-Jean-sur-Richelieu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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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農業及農業食品部 Saint-Jean-sur-Richelieu 田間試驗中心)： 

 介紹 IR-4 GLP 田間試驗流程及設備 

加拿大農業及農業食品部所屬之 Saint-Jean-sur-Richelieu

田間試驗中心研究與發展中心係於 1912 年在魁北克省成立，

面積達 245 公頃，除協助加拿大園藝作物之植物保護工作，

也參與 Minor Use 計畫，是其田間試驗的重要基地之一，相關

試驗均符合良好實驗室操作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 規

範。(圖 13) 

 IRDA - Research Center De Saint-Bruno (IRDA 研究中心)： 

IRDA 為一家非營利研究公司，於 1988 年由 th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s Pêcheries et de l’Alimentation (MAPAQ)、the Un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UPA – L’Union des producteurs agricoles)、the 

Ministèr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 Lutte 

aux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MDDELCC) 及  the 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de l'Innovation et des Exportations (MEIE) 等 4 個單位共同

資助設立。其使命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度參與農業環境研究，開

發和推廣活動以促進農業創新。IRDA 每年與眾多的農業社區和

研究合作夥伴進行約 100 個研究項目。(圖 14) 

 介紹以網罩方式減少蘋果病蟲害之研究： 

研發不同材質的網罩可以有效減少蘋果各項病害及蟲

害的發生，且不會影響植株的生長及果實的品質。(圖 15) 

 介紹改善噴藥器具以改善防治效果並減少農藥使用與飄散： 

藉由改善傳統施藥器械，可減少農藥使用以及降低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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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散，且因為提高藥劑均勻分佈，也可以提高蟲害的防治效

果。(圖 16) 

肆、 心得與建議 

一、 10 年前，赴 FAO 參加第 1 屆的全球少量作物高峰論壇 (GMUS) )

時，少量作物的問題尚處於啟蒙階段，雖然美國的 IR-4 計畫已經

執行多年，但許多國家則指示提出需求，但還沒有明確的解決方

案。在這 10 年間，我國自 2009 年起推動「農藥延伸使用範圍」

制度後，在有限的經費下已逐步的解決部分少量作物所面臨無防

治藥劑的問題。而其他許多國家亦逐步訂定相關的法規，不論是

採用國際標準或以類似作物群組的方式延伸相關標準 (東協或中

南美洲國家)，都已經可以稍稍解決少量作物的問題，此外，亦有

陸續成立相關的組織或機構，以全球性或區域性的方案來找出解

決之道。 

二、 相較於美洲部分，由美國 IR-4 主導，並由加拿大 AAFC、PMRA 等

單位共同參與執行之 Minor Use 計畫，歐盟自第 2 次全球少量作

物高峰論壇 (GMUS-2) 之後，於 2014 年建立由歐盟委員會共同出

資的 Minor Use 獨立協調機構。由歐洲和地中海植物保護組織 

(European and Mediterranean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EPPO) 主辦，

由歐盟和法國，德國和荷蘭政府共同資助，開始先為期 3 年，由

於許多會員國表示 Minor Use 的問題不可能在 3 年之內解決，所

以也已規劃了未來 5-10 年的計畫，目前已成立 7 個專家小組，包

括蔬果、觀賞作物、菸草、稻米、啤酒花、種子及菇蕈等。另該

機構也成立網站及資料庫 (http://www.eumuda.eu/)。由於歐盟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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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之一，我們可以持續關注其發展。 

三、 世界各主要農產品出口國，為順暢其農產品出口，除了植物檢疫

相關問題之外，無不花費心思於農藥殘留標準事宜，致力於全球

的國際調和，業者除協助推動 Minor Use 外，也不斷強調要葛國

政府參考 Codex 標準，以減少非關稅貿易障礙。STDF 甚至與美

國及許多國際農藥業者合作，在世界各地推動熱帶水果的全球農

藥殘留計畫，以分工的方式建立 Codex 標準。而由於其合作的國

家多為未開發、開發中國家或採用 Codex 標準的國家，計畫的推

動除有助於在該國建立符合 GLP 規範的田間及實驗室操作，也有

助於其相關農產品的貿易。我國有足夠的智識可自行建立農藥殘

留的相關規範，並推動農藥延伸使用制度，也有能力可執行相關

農藥殘留檢測等工作，可依據我國人的飲食習慣，用藥策略等訂

定適合我國國情的相關標準，尚不需依循 Codex 所訂之標準。 

四、 現行我國在增修農藥殘留容許量標準事宜上，係由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及衛生福利部 (以下簡稱衛福部) 各依業務職掌及權責分工

辦理，農方依據農藥管理法核准登記農藥及延伸使用範圍；衛福

部依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制訂農藥殘留容許量標準，並辦理該標

準增修訂公告等事宜，兩部會在案件審理之面向與重點雖不盡相

同，但遵循既定之審議流程，並建置有溝通聯繫機制，部會間各

依權責分工辦理。其優點係為可增加評估層面，使標準研訂過程

更為嚴謹：本會基於農業使用需求，針對農藥之藥效、藥害、殘

留等田間試驗及環境、動物毒理等各種資料進行藥劑使用評估，

核准合理農藥使用方法及建議殘留容許量草案。衛福部則著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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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取食風險及健康影響，進行容許量標準之評估，兩部會依據

不同面向進行評估，除避免球員兼裁判之疑慮外，多一層把關亦

可加深評估層面，並納入更多專家不同角度之意見，使標準制定

更為嚴謹。 

五、 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 (Ministry of Food and Drog Safety, MFDS) 宣

佈自 2017 年 1 月 1 日起優先針對堅果種子類及熱帶水果類作物，

實施農殘留農藥容許量正面表列制度 (PLS)，並預計於 2019 年 1

月 1 日起擴大實施 PLS 於所有農產品後，許多韓國的小宗作物已

面臨缺乏農藥殘留標準的情形，其農村振興廳亦曾派員來臺，詢

問我國對於少量作物的農藥登記及管理政策，顯見少量作物問題

的重要性。惟本次會議參與人員中，亞洲地區除臺灣外，僅有中

國大陸、馬來西亞、泰國、印度及新加坡有派員出席，以往均有

出席的日本及南韓本次並無參加，詢問主辦單位及其他參與人員

亦不知原因，或許他們已有相應的對策。 

六、 少量作物病蟲害防治用藥缺乏為世界各國共同面臨之問題，為兼

顧病蟲害防治需求及農產品食用安全，先進國家均基於科學原理，

採取彈性原則，以解決其登記、許可以及後續農藥 MRL 訂定之相

關問題。我國雖有推行延伸使用範圍之群組化作物或有害生物種

類、代表性使用範圍來解決相關問題，但由於作物及病蟲害種類

繁多，並無法有效解決極少量及特殊之情況，加上誘因不足，業

者亦不願投入相關試驗，致延伸的範圍有限。未來建議我國延伸

使用的設計要政策引導業者參與，以及農民所集合之農民團體，

共同提出需求，和政府密切合作，共同處理少量作物或新興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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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藥劑的問題，保障農業生產，並進一步順暢農產品貿易。 

七、 事實上我國對於本項工作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之實施方法及評估

流程一致，相較於開發中國家之管理方式尚未到位之現況相去甚

遠，未來建議我國可持續該等議題之國際能見度發揮影響力，對

於專業人才應持續進行能力建構等事宜，除可進一步健全國內農

藥管理外，並保護國人飲食衛生安全，順暢國際農產品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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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會議及參訪相關照片 

 

圖 1 本次會議地點位於加拿大蒙特婁市伊莉莎白皇后飯店 (Hotel The Queen Elizabeth)。 

 

 
圖 2 會議參與人員來自各國主管農藥的政府機構及相關植物保護業者共約 2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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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筆者於現場留影。 

 

 
圖 4 與 Alan Norden (澳洲 AVPMA) 及 Lois Rossi (前美國農藥登記處處長)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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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分組討論情形。 

 

 
圖 6 田間參訪：田間釋放玉米螟卵寄生蜂 (人工懸掛及無人載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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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玉米螟卵寄生蜂可裝載於白色球狀物內由無人載具投放或是人工懸掛卵片。 

 

 
圖 8 以不孕性技術取代以往主要以陶斯松的方式防治蔥地種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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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以紅色染劑區分已輻射處理之不孕性個體。 

 

 
圖 10 介紹利用收集空中孢子來偵察區域性空氣傳播植物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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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搭乘耕耘機參訪結球萵苣現場採收工作。 

 

 
圖 12 結球萵苣係以人工採收後，經藥劑初步處理後再自動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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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參訪加拿大農業及農業食品部之田間試驗中心，並介紹 IR-4 GLP 田間試驗流程及

相關設備。 

 

 
圖 14 參訪 IRDA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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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介紹以網罩方式減少蘋果病蟲害之研究 

 

 
圖 16 介紹改善噴藥器具以改善防治效果並減少農藥使用與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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